
汕头市建设工程材料（设备）询价工作指引

为规范我市建设工程材料（设备）询价行为，深化工程

造价市场化改革，完善工程造价市场化形成机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关于贯彻执行建设工程工程

量清单计价标准及九项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的实施意

见》（粤标定函〔2025〕24 号）等国家及省相关文件精神，

结合我市打造优质工程的需要，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一条 本指引适用于汕头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国有资金

投资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在项目投资估算、设

计概算、施工图预算（最高投标限价）、竣工结算等阶段的

材料（设备）询价工作。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询价，是指建设单位或受建设单位

等相关单位委托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以下统称“询价人”），

立足建设工程项目实际，综合考量供货商资信、服务报价水

平、供货能力等信息，开展应询价材料（设备）市场价格分

析比较，为确定材料（设备）合理价格提供决策依据的活动。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应询价材料（设备），是指我市建

设工程标准定额站及各区（县）造价管理机构未发布信息价，

且符合下列条件的材料（设备）：单种材料合计价格占项目

总造价比例 2%及以上；单种设备合计价格占项目总造价比

例 5%及以上。

第四条 询价工作应遵循技术可行、质量可靠、价格合



理、程序合规的原则。

第五条 投资估算、概算、施工图预算（最高投标限价）

编制与审核阶段，询价人开展询价工作时，材料（设备）询

价结果的确定，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 询价人应根据设计文件及项目实际需求，确定

需询价材料（设备）的基本信息；

（二） 市场询价坚持“货比三家，物有所值”的原则，

除单一采购来源的材料或因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产

品等原因导致采购来源有限的材料之外，有效报价的供货商

不得少于三家。因材料（设备）特殊性导致供货商不足 3 家

的，询价人需以书面形式向建设单位说明缘由；

（三） 询价人可结合实际情况，灵活选用实地询价、

发函询价、平台询价、邮件询价等方式开展询价工作；

（四） 询价人应要求供货商提供加盖公章的报价单，

报价单需明确报价日期、报价有效期、供货时间、价格构成

（含材料（设备）原价、运费、增值税率等）内容，认定为

有效报价的，方可纳入比价范围；

（五） 询价人应对各供货商的有效报价进行分析比对，

剔除异常报价后，综合考量技术参数、供货数量、服务标准、

质量保障等因素，选取合理的报价作为询价结果，在相同条

件下，可优先选取有效报价中的最低价；

（六） 成果文件编制与审核期间，近 12 个月内其他建

设工程项目已采购相同品种、规格的应询价材料（设备），



且相关价格经财政结算定案的，询价人与建设单位协商一致

后，可将该结算价格作为询价参考依据；

（七） 成果文件审核阶段，询价人应将编制单位的价

格与自身独立询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市场实际行情、

材料（设备）质量及规格，综合确定合理的询价结果；若两

者存在重大差异，应重点核查原询价资料的合规性，包括原

询价供货商数量、报价文件有效性、询价结果选取依据等是

否符合本指引要求，并将核查情况及审核取价依据上报委托

人。

第六条 竣工结算审核阶段，询价人需结合项目情况开

展询价，同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 询价人应根据施工图纸、竣工图纸、设计变更、

监理旁站记录、材料进场验收记录等资料，核定项目实际使

用的材料（设备）的型号规格、技术参数、数量、品牌等信

息，确保询价参数与现场一致；

（二） 询价人应针对现场实际使用的材料（设备）开

展不少于 3 家供货商的市场询价工作，询价时应充分考虑项

目施工期至竣工结算期间的市场价格波动、供货周期、现场

交货要求等因素；

（三） 询价人应对询价后的有效报价进行分析比对，

必要时结合施工单位提供的实际采购凭证（合同、发票、付

款记录等）及监理单位的核实意见，综合确定结算阶段的材

料（设备）取价结果。



第七条 询价人应建立询价工作台账，做好全过程资料

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工作，以备相关主管部门检查。存档资

料原则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 询价人名称、相关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二） 供货商出具的加盖公章且标注具体报价日期的

报价单，报价单需载明材料（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技

术参数、数量、价格构成（含材料（设备）原价、运费、增

值税率等），以及供货商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三） 对价格确定有重要影响的其他佐证资料，包括

询价分析报告、技术参数确认函、供货商资质证明文件、预

算审核阶段的差异分析报告、结算阶段的现场核价记录、施

工资料及采购凭证等。

第八条 询价人开展工作应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客观公

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规范从业行为，恪守职业操守。若存

在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行为，或出具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的询价成果文件，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九条 本指引的解释、补充、修订由汕头市建设工程

标准定额站负责。

第十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